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7 月 0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3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 1086023964號令修正發布第 9條條

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管理監督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所投

資事業，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市政府投資事業以配合經濟政策，推展市政建設，增進人民福祉及充裕市

庫收入為限。

第 3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市政府投資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者，以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為主管機關。

第 4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投資事業如下：

一  市政府獨資經營者（以下簡稱獨資業）。但具有機關組織型態之事業

    單位，不在此限。

二  市政府投資依公司法之規定，以公司組織型態經營者（以下簡稱公司

    事業）。

第 5 條

市政府對公司事業之投資，應以對公司債務不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為限。

第 6 條

投資事業應以保本求利為原則。但專供示範或以公益為目的之事業，不在

此限。

第 7 條



市政府於投資前，應由主管機關就投資目的、所營事業、資本組成、組織

型態、投資金額及效益分析等擬具計畫，並檢同協議或契約草案及投資事

業概況、背景等有關資料，報經市政府核定後，依預算程序辦理。投資計

畫變更時，亦同。

第 8 條

主管機關對投資事業，應隨時注意其業務經營，如發現經營不善，應予協

助、改善、整理。

投資事業無繼續經營價值或投資原因消失者，主管機關於報經市政府核准

後，得將投資事業解散或出售持有股權（票），並送臺北市議會（以下簡

稱市議會）備查。

第 9 條

市政府資本額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投資事業，其總經理應列席市議會報

告並備詢；董事長經市議會邀請亦應列席報告並備詢。

市政府資本額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投資事業，其總經理或董事長如係市政

府股權代表，經市議會邀請應列席報告並備詢；如二者均非市政府股權代

表，由市政府指派股權代表一人列席報告並備詢。

前項情形，市政府提供場地並與投資事業訂有委託經營管理契約者，應於

契約內載明投資事業之總經理或董事長，經市議會邀請列席者，應列席報

告並備詢及其違約罰則。

   第 二 章 獨資事業之管理監督

第 10 條

獨資事業主管機關職權如下：

一  事業之組設、合併、改組、歇業或變更所營事業等之擬議。

二  事業業務計畫及方針之擬訂。

三  事業重要人員任免之擬議。

四  事業管理制度之訂定。



五  事業業務之檢查及考核。

六  事業資金之籌劃。

第 11 條

獨資事業之會計制度，應依會計法有關規定辦理。其所編製之會計月報、

半年報及年報，並應依限分送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財政局、市政府主計

處（以下簡稱主計處）及其主管機關。

第 12 條

獨資事業應依各該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之規定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送經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執行，並依決算法及有關規定辦理決算。

第 13 條

財政局、主計處得隨時派員查核獨資事業之一切收支及財物。

第 14 條

獨資事業年度經營績效之考核，由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同市政府

各有關單位辦理。

   第 三 章 公司事業之管理監督

第 15 條

市政府資本額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事業，其主管機關職權，準用第

十條規定。

市政府資本額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事業，其主管機關職權如下：

一  投資計畫之擬定。

二  經營效益之分析考核及增資、撤資之擬議。

三  投資資金之籌劃。

四  對市政府代表之協調聯繫。

五  對市政府代表之報告及請示事項之核辦。

第 16 條

依股權由市政府指派之代表，其選派、考核及解職，由主管機關報經市政



府核定；並送請市議會備查。

前項代表包括公司創立發起人、市政府股權代表、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必

須遴派之人員。

第 17 條

市政府指派之代表應依據有關法令、章程、契約等規定行使職權，並應遵

守主管機關之指示，以維護市政府權益。

第 18 條

市政府資本額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事業，其預（決）算編製、會計

報表之編送、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及年終經營績效之考核，準用第十一條

至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市政府資本額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事業，其預決算應由主管機關

按期轉送財政局及主計處備查。

第 19 條

市政府投資公司事業之盈餘分配或以盈餘轉增資或由市政府配合該事業而

增加投資額或出售持有股權（票）時，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0 條

市政府投資事業得由主管機關報經市政府核准，實施轉投資。

前項轉投資事業之管理監督，準用本自治條例有關規定。

第 21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